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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实验教学是在教师的指导下，学生借助于仪器

设备，进行独立操作，掌握实验方法，获得直接经验，培养

技能、技巧的一种教学形式。实验课是学生重要的课程之一，

不得免修。

第二条 各学院应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，

科学制定实验教学计划、实验教学大纲、实验指导书及任务

书，并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、学时和要求，开出全部必

做实验，并积极创造条件增开选做实验与开放性实验，丰富

实验教学资源，提升实验教学质量。

第二章 实验教学管理

第三条 各学院承担实验课的教师或实验人员，应严格

按照开课计划执行实验教学任务，不得随意更改，因特殊原

因需调整的，须提前报学院实验中心审批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四条 实验教学开课单位与承担场地单位分属不同学

院的，应由开课单位与承担场地单位协商一致，并由开课单

位负责具体排课与教学任务的落实，确保实验教学顺利实施。

第五条 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等实验项目应合

理分组，根据实验要求和设备条件科学配置资源，确保实验



- 2 -

教学效果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与规范。

第六条 教学计划规定的实验课(含独立设课、非独立设

课)都应有实验教学大纲，实验教学大纲由各学院组织编写、

修订与审核，并报送教务处备案。

第七条 所有实验课程须配备实验教材或指导书，并于

开课前发放至学生。实验指导书应明确实验目的、原理及方

法、所需仪器设备、操作步骤、预习要求、注意事项、思考

问题等基本内容，一般由任课教师根据实验教学大纲要求确

定，经学院审核批准后使用。

第八条 各学院须妥善保管每门实验课程中(含独立设

课、非独立设课)各实验项目的实验报告，保存期限为五年。

课程结束后应及时批阅实验报告并归档，实验教学资料作为

考核教师教学工作的重要依据，实验选修课参照独立设课实

验课程管理。

第九条 各学院应加强实验课程的建设与实验教学研究，

通过实验课程内容体系的改革与创新，构建学生合理的知识

能力结构，突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能力、分析、解决问题的

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，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。

第三章 实验教学文档

第十条 实验教学文档是组织实施实验教学、规范实验

教学过程、检查实验教学质量、指导和评价实验质量的重要

依据，主要包括：实验教学大纲、实验教材（或实验指导书）、

学生实验报告、学生考勤记录和其他教学资料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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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各实验教学承担单位应认真做好实验教学各

项数据填报统计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统计学期实验项目、实

验开出率、综合性、设计性实验项目统计等。

第十二条 实验教学文档存档应与日常实验教学管理工

作相结合，由学院按照规范存档保管，存档资料包括：

1.承担实验课程的实验教学大纲；

2.承担实验课程的实验教材（或实验指导书）；

3.承担实验教学项目基本信息表；

4.承担实验课程学生实验报告册；

5.其他实验教学资料（包含影像资料、电子数据等）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

行，原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实验教学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院教

字〔2017〕3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